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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我校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活动管理的决定 

自1996 年以来，我校把暑期社会调查作为“两课”教学的实践环节，将邓

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全面贯彻到“两课”教学的课堂和学生的社会

实践之中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和育人效果。为进一步规范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活动，

推动此项工作纵深发展，学校研究决定加强对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活动的管理。 

一、凡我校全日制在籍本科生，都必须利用第二学期和第六学期后的两个暑

假开展社会调查，分别撰写两篇社会调查报告。两篇社会调查报告合格以上者，

记公共必修课学分4 分。 

二、每年暑假前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“两课”部统一确定学生社会调查选题。

各学院应聘请有关教师开展专题培训和辅导，指导学生按要求开展社会调查、撰

写好调查报告。 

三、暑假结束后，学生返校报到时必须将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交学院学生工

作办公室。开学一周后未交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 

四、学生社会调查报告由各学院教务办与学工办联合组织力量进行评阅。成

绩以百分制计算，由教务办记入学生成绩册。评分标准为优秀(90 -100 分)、良

好(80 -89 分)、中(70 -79 分)、合格(60 -69分)和不合格(60 分以下)。在评

阅调查报告时，应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严格评分。发现有抄袭或雷同现象者，

取消该生获得此项学分的资格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 

五、学校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，对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报告质量进行抽查。抽

查过程中如发现调查报告质量不合格、学院评阅工作把关不严的情况，将取消学

分并通报全校。 

六、评阅工作结束后，各学院教务办择优推荐5 一l0 篇社会调查报告交马

克思主义学院“两课”部，以便统一指导修改，汇集成册。 

七、各学院学生暑期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情况，将作为重要内容纳 

入学校对各学院暑期社会实践的总结评比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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